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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回购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致：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委托，为股份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

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回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

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调整回购股份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股份公司于2019年3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修订稿）》、《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发表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回购事项的

调整，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

对回购股份预案部分内容进行修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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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修

订稿）》。 

4、股份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5、公司独立董事就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

议案》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

宜已履行现阶段所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调整未违反《公司法》、《回购办法》、

《补充规定》、《回购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的具体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原方案内容为： 

鉴于近期股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当前公司股价未能体现公司的实际价值。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充分维护公司和投资者

利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场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在综合

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规定，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

减少注册资本，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情形

等；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

以注销。 

调整后的内容为： 

为进一步稳定投资者对公司股票长期价值的预期，构建长期稳定的投资者结

构，同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利益结合在一起，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拟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用途

为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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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若存在股权激励部分股份未完成转让

的，此部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予以办理。 

（二）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原方案内容为：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0 元/股进行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 500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1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调整后的内容为：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按

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 3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三）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原方案内容为：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

总额为准。 

调整后的内容为：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使

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原方案内容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调整后的内容为： 

自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自 2018年 11月 14日起至 2019年 11月 1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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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决议的有效期 

原方案内容为： 

本次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调整后的内容为： 

本次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36 个月内。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回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三、本次调整回购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按有关规定披露了如下信息： 

1、股份公司于 2019年 3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威龙葡萄酒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回购股份预案部分内

容调整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19年 3月 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 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股份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威龙葡萄

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确定回购股份

用途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独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按照《回购管理办法》、

《补充规定》、《回购细则》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以规定方式在指定媒体上履行

了现阶段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已就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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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本次调整回购符合《公司法》、《回购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回购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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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回购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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